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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次實習中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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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實習中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 年 8 月 18 日(星期一) 13 時 30 分至 14 時 15 分 
會議地點：明誠樓 012 會議室 
主    席：余致力 校長 
出席人員：王冠閔教務長、翁志宗院長、劉育良院長、馮翰士院長、陳冠宏國際長、丘添富產學長 
列席人員：孫而音主任、李國良主任、紀逸倫 主任、葉春淵主任、李世珍主任、劉柏伸主任、 
          王昭雄主任、張光宇主任、吳季達主任、鄢若凡組長 
列席請假人員：王以莊主任 
應到：7 人，未到：0 人，實到：7 人 (已達開會法定人數) 

 記錄：產學合作處 廖于菁助理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無疑義。 

參、 業務報告 

一、 校外實習媒合途徑 
114 學年度截至 114.08.12 止已簽實習合約，實習學生媒合途徑如下表所列 

院 
別 

媒合途徑 
 系別 

院系媒合 
(含學生推薦)

產學處 國際處 小計 

商
管
學
院 

財務金融系 51 7 - 58 
企業管理系 1 21 2 24 
國際貿易系 6 11 - 1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6 44 - 80 
財經法律系 - 9 - 9 

商管院 合計 94 92 2 188 

設
資
學
院 

資訊科技系 - 1 - 1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4 1 - 5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7 3 - 10 

生活創意設計系 - 5 - 5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 1 - 1 
設資院 合計 11 11 - 22 

觀
餐
學
院 

應用外語系 1 - - 1 
餐飲管理系 53 61 10 124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24 4 3 31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40 28 1 69 
觀餐院 合計 118 93 14 225 

總計 223 196 16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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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訪視輔導教師研習活動 

歡迎各系擔任實習課程之輔導老師或對實習課程輔導有熱忱之教師，擇一場次報名參加 
場次 日期 時間 

第一場次 114 年 8 月 6 日 10:00-12:00 
第二場次 114 年 8 月 27 日 10:00-12:00 

 
三、 實習離退人數統計 

114 學年度截至 114.08.12 止終止實習學生人數統計如下表所列 
院別 系別 離退學生人數 

商管學院 

財務金融系 2 
企業管理系 3 
國際貿易系 1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3 
財經法律系 - 
商管院 合計 9 

設資學院 

資訊科技系 - 
電腦輔助工業設計系 -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2 
生活創意設計系 - 
多媒體與遊戲設計系 - 
設資院 合計 2 

觀餐學院 

應用外語系 - 
餐飲管理系 9 
旅館與會展管理系 -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6 
觀光院 合計 15 

總計 26 
 

四、 實地訪視核銷作業 
(一)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訪視紀錄表收件分 2 梯次辦理：  

梯次 各系收件期間 系送達實習就業組日期 
第 1 梯次 期中考週(114.11.10~114.11.14) 114.11.19 
第 2 梯次 115.01.05~115.01.09 115.01.14 

(二)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配合高教深耕經費使用，國內差旅費核銷收件分 2 梯次辦理：  
梯次 各系收件期間 系送達實習就業組日期 

第 1 梯次 期中考週(114.11.10~114.11.14) 114.11.19 

第 2 梯次 114.12.01~114.12.04 114.12.8 
(配合 114年高教深耕經費期程) 

(三) 114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公假及核銷編號為 OCU-RD-113-00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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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修正 
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業於 114 年 6 月 23 修正，114 年 08 月 13 日教育部臺教技通字第

1142301744 號函說明相關重點如下：  
(一) 學校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應負擔保險費 

1. 修正後第 6 條之 1 第 3 款：「學校應為實習學生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並應負擔保險

費用；（下略）」明定學校皆應為實習學生投保實習團體險，並支付保險費。 
2. 本校現行作法，係區分僱傭與非僱傭關係，前者由實習機構投保勞保等相關保險，後者則由

本校投保實習團體意外險。惟依修正後規定，實習學生不論何身分，學校皆應為其投保校外

實習團體傷害保險。 
3. 114 學年度，大四全學年實習學生概估 463 人次，投保校外實習團體傷害保險之保險費每人

次為 540 元，粗估需支付 250,020 元（463 人*540 元）。 
4. 擬以實習合約簽請用印單位為區分，由各系及產學合作處、國際與兩岸事務處分別辦理學生

投保事宜。 
(二) 新增合作機構之積極及消極要件 

增訂第 6 條之 2，該條文自 115 年 2 月 1 日施行，摘要重點如下： 
1. 境內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1) 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2)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3) 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不在此限。 
(4)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處罰

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5)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6) 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視之規

定，經予處罰。 
(7) 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第 1 項） 

2. 境外合作機構應符合下列條件： 
(1) 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2)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3) 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4) 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5) 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第 4 項）」 

(三) 配合增訂條文，修正實習機構評估表，並依是否為境外實習區分為兩版本，請參閱附件 
(四) 教育部已經建置「實習機構查詢系統」，資料庫範圍包括「重大職業災害公開網」及「違反勞動

法令事業單位(雇主)查詢系統」。產學合作處將協助設定各系權限，後續開發、媒合新實習機構，

請各系及評估教師務必登入系統 
（網址：https://iss.yuntech.edu.tw/User/Login），檢視是否符合。 

(五) 當學期學生正式實習前，應以實習合約簽請用印單位為區分，由各系及產學合作處、國際與兩

岸事務處，再分別查詢，以確保實習合作廠商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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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討論事項 

提 案 一：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處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提案：114 學年度產學合作處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3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大買家股份有限公司台中

北屯分公司 
中華民國/
台中市 批發及零售業 是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葉語蓁 營運專員

2.  晨悅診所 中華民國/
台中市 

醫療保健及社會

工作服務業 是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鄢若凡 現場客服

3.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 
中華民國/
台北市 金融及保險業 是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陳智凰 分行櫃員

二、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二：                                           提案單位：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提案：114 學年度餐飲管理系校外實習機構追認案共 2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王座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 
中華民國/
台北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教師 晏啟華 杏子豬排

2.  
老井福科餐飲股份有限公

司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教師 晏啟華  

二、本案經餐飲管理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三：                                          提案單位：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 
提案：114 學年度財務金融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4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基富記帳士事務所 中華民國/
台中市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是 教師 黃莉盈  

2.  
鄭明森記帳及報稅代理人

事務所 
中華民國/
台中市 

專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林家樑  

3.  豐田企業社 中華民國/
台中市 批發及零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林家樑 會計 

4.  浩勝鋼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桃園市 製造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林家樑 會計 

二、本案經財務金融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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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四：                                          提案單位：商學與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提案：114 學年度企業管理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8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九鼎整合稅務記帳士事務

所 
中華民國/
雲林縣 

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詹國華 會計助理

2.  正傑會計師事務所 中華民國/
彰化縣 

專業、科學及技

術服務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賴永裕 會計助理

3.  三斗企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新竹縣 批發及零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何舒毅 業務助理

4.  湯瑪仕實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台北市 批發及零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黃美虹 門市人員

5.  
奇沛商行(統一超商福漢門

市) 
中華民國/
台中市 批發及零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蕭美瑤 門市人員

6.  晴擎國際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臺中市 批發及零售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蕭美瑤 業務助理

7.  
真脆鮮飲食店(SUBWAY
逢甲店)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蕭美瑤 門市人員

8.  
順興液化石油氣股份有限

公司 
中華民國/
雲林縣 

電力及燃氣供應

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傅秀仁 業務助理

二、本案經企業管理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 案 五：                                         提案單位：商學與管理學院 國際貿易系 
提案：114 學年度國際貿易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1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可立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彰化縣 營建工程業 是 家長推薦教師評估 陳智凰 行銷助理

二、本案經國際貿易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 案 六：                                      提案單位：商學與管理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提案：114 學年度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1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中華民國/
臺北市 批發及零售業 是 教師 陳勇志

物流行

政.理貨.
客服 

二、本案經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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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七：                                           提案單位：商學與管理學院 財經法律系 
提案：114 學年度財經法律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2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 
中華民國/
台北市 金融及保險業 否 教師 鄢若凡  

2.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公司

中四營業處 
中華民國/
臺中市 金融及保險業 否 教師 鄢若凡  

二、本案經財經法律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 案 八：                                           提案單位：觀光與餐旅學院 餐飲管理系 
提案：114 學年度餐飲管理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13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彥華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台北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川牛木石亭

2.  鍋泰山南洋鍋物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涂政邦 鍋泰暖 

3.  岩廷商行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龍淑真 容燒居酒屋

4.  黑腳食鋪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餓了台式丼飯

5.  祥祥小吃舖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龍淑真

老泉城黃燜雞

米飯/ 
台中漢口店

6.  大方食室 中華民國/
雲林縣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大方食堂 

7.  吉野烤肉飯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涂政邦  

8.  合順茶行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古早亭仙草甘

茶 

9.  榮瑩企業社 中華民國/
彰化縣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龍淑真

85 度 c 
彰化北斗店

10.  王志峯 中華民國/
彰化縣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阿寶晨食館鹿

港店 

11.  盈香行號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八方雲集-潭
子潭興店 

12.  
宜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分公司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Ikea 

餐廳內場 

13.  福多多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台中市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晏啟華

壽喜燒一丁

永春店 

二、本案經餐飲管理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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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九：                                      提案單位：設計與資訊學院 生活創意設計系 
提案：114 學年度生活創意設計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3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全明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平
雲山都分公司 

中華民國/
南投縣 住宿及餐飲業 是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潘雨芸 美編設計

助理 

2.  晉澤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臺中市 

出版、影音製

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 
否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潘雨芸 設計助理

3.  大誠商行 中華民國/
臺中市 批發及零售業 否 學生推薦教師評估 廖慧美 行銷設計

二、本案經生活創意設計系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提 案 十：                                  提案單位：設計與資訊學院 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提案：114 學年度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校外實習機構申請案共 1 家，請審議。 
說明：一、本案申請資料初審情形如下： 

序號 實習機構名稱 國別/地區 行業別 僱傭關係

(是/否) 媒合途徑 評估 
教師 備註 

1.  煜昕科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
彰化縣 製造業 是 教師 王以莊  

二、本案經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三、實習機構評估表及校外實習機構申請表如螢幕所示，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伍、 臨時動議(無) 

陸、 會議結束(14:15)



 
(附件)          僑光科技大學     學年度 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表(境內版) 

實 習 企 業 基 本 資 料 
企 業 名 稱  

企業 LOGO 
企業官方網站  

統 一 編 號  實 收 資 本 額  

永 續 報 告 書 □有，網址：「永續報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網址 
□無 

公 司 代 號 □上市 □上櫃 □興櫃 □公開發行  代號：__________ 

企 業 地 址  企 業 員 工 人 數  

聯  絡  人  職     稱  

E - m a i l  電     話  
產 學 合 作 校 外 實 習 合 約 摘 要 

實 習 給 付 

□僱傭關係（應依勞動基準法與最低工資法辦理） 
□月薪每月          元 □時薪每小時         元 

□非僱傭關係（承攬、委任） 
□津貼每月         元  □ 獎金每月         元  □其他           （不得填無） 

實 習 時 間 每日實習時數         小時;每月休假天數         天

實 習 保 險 

□僱傭關係 
□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保 □意外傷害保險新台幣二百萬元 

□非僱傭關係（承攬、委任關係） 
□勞保  □團保 □意外傷害保險新台幣二百萬元 □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宿 舍 □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膳 食 □無 □免費提供 □伙食津貼補助，每月      元
其 它 福 利 □無 □績效獎金 □年終/三節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個 別 實 習 計 畫 摘 要 
一、實習課程目標與預期效益 

 
 

二、職場導師制度 
□實習生有專屬 Mentor        □由部門主管擔任 Mentor 
□由公司人資主管擔任 Mentor  □其它輔導制度__________ 

三、 實習制度特色 
1. 是否進行部門輪調：□是，方式為：            □否 
2. 留用制度：□有   □無   

四、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1. 學年校外實習課程需至少九個月。 
2.校外實習課程，最早可從當年度7月1日開始，並於次一年度5月31日至6月30日間為結束日期，實際實習期

間以實習合約書上所載內容為準。 
實 習 課 程 規 劃 

實習職務名稱 各項實習職務所規劃各階段實習內容、實習地點與實習名額 

 

階段 預定完成所

需月份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實習地點 實習名
額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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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預定完成所

需月份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實習地點 實習名
額 

一    

  
二    
三    
四    

註:請依不同實習職務填寫不同個別實習計畫摘要，欄位可自行增加填寫。 
 

評估人經查合作機構符合下列條件

□ 是 □ 否 經依法設立或登記。 

□ 是 □ 否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 是 □ 否 最近二年實習場所無發生重大職業災害；或雖發生但雇主能證明無過失者。 

□ 是 □ 否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動基準法第七十八條或第八十條規定處罰、第七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處罰逾二次、同一規定，依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處罰逾三次。 

□ 是 □ 否 
最近二年無違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積欠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費、勞工退休金或滯納金，經限期繳納，屆期未繳納。 

□ 是 □ 否 
最近二年無違反性別平等工作法有關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服務法有關就業歧

視之規定，經予處罰。 

□ 是 □ 否 非從事派遣業務之事業單位。 
 

實習工作評估（依權重比例給予分數） 
評估項目 權重 評估人自評 

實習工作內容與校內課程之銜接性 25%  
機構企業形象及產業聲望 15%  
工作環境與工作安全性 15%  
薪資福利 15%  
工作時間與休假規定 15%  
實習培訓計畫 15%  
評估加權總分  

實 習 合 約 

實習計畫合約依本校合約範本  □是  □否 
實習合約未依本校實習合約範本之內容或本校對實習合約條文有疑慮，須

先送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由具法律專業之教師審查。 
審查人核章

 
實地評估照片（需有 1 張評估教師入鏡相片） 

實地訪視相片 1 實地訪視相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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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媒合途徑：(請擇一勾選)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開發教師；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 
□各項專案計畫；計畫主持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學生或家長推薦並由各系評估；評估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說明： 

1. 依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第5條第2款「對實習機構之選擇需填寫實習機構評估表，評估須達80分
以上，方能列入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2. 請評估教師親自查訪實習場所環境，並提供實地評估照片二張（含評估教師在內之照片至少

一張），以有效篩選與評估實習機構。 
3. 透過學生或家長所推薦之企業、機構，需請該系主任指派教師擔任評估人。 

評估教師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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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光科技大學     學年度 實習合作機構評估表(境外版) 

實 習 企 業 基 本 資 料 
企 業 名 稱  

企業 LOGO 
企業官方網站  

統 一 編 號  實 收 資 本 額  

永 續 報 告 書 □有，網址：「永續報告書」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網址 
□無 

公 司 代 號 □上市 □上櫃 □興櫃 □公開發行  代號：__________ 

企 業 地 址  企 業 員 工 人 數  

聯  絡  人  職     稱  

E - m a i l  電     話  

產 學 合 作 校 外 實 習 合 約 摘 要 

實 習 給 付 

□僱傭關係（應依勞動基準法與最低工資法辦理） 
□月薪每月          元 □時薪每小時         元 

□非僱傭關係（承攬、委任） 
□津貼每月         元  □ 獎金每月         元  □其他           （不得填無） 

實 習 時 間 每日實習時數         小時;每月休假天數         天

實 習 保 險 

□僱傭關係 
□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金提撥 □團保 □意外傷害保險新台幣二百萬元 

□非僱傭關係（承攬、委任關係） 
□勞保  □團保 □意外傷害保險新台幣二百萬元 □校外實習學生團體保險 

宿 舍 □無 □免費提供(水電費分攤) □付費提供，每月      元

膳 食 □無 □免費提供 □伙食津貼補助，每月      元

其 它 福 利 □無 □績效獎金 □年終/三節獎金 □學費補助 □其它：              
個 別 實 習 計 畫 摘 要 

一、實習課程目標與預期效益 
 
 

二、職場導師制度 
□實習生有專屬 Mentor        □由部門主管擔任 Mentor 
□由公司人資主管擔任 Mentor  □其它輔導制度__________ 

三、 實習制度特色 
1. 是否進行部門輪調：□是，方式為：            □否 
2. 留用制度：□有   □無   

四、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1. 學年校外實習課程需至少九個月。 
2.校外實習課程，最早可從當年度7月1日開始，並於次一年度5月31日至6月30日間為結束日期，實際實習期

間以實習合約書上所載內容為準。 
實 習 課 程 規 劃 

實習職務名稱 各項實習職務所規劃各階段實習內容、實習地點與實習名額 

 

階段 預定完成所

需月份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實習地點 實習名
額 

一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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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預定完成所

需月份 實習課程內涵(主題) 實習內容具體規劃 實習地點 實習名
額 

一    

  
二    
三    
四    

註:請依不同實習職務填寫不同個別實習計畫摘要，欄位可自行增加填寫。 
 

評估人經查合作機構符合下列條件

□ 是 □ 否 經依境外法規設立或登記。 

□ 是 □ 否 具足夠訓練與指導人力及健全設施、設備。 

□ 是 □ 否 符合境外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或確保實習學生之職場安全及身體健康。 

□ 是 □ 否 無重大違反當地性別歧視、性騷擾或就業歧視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 是 □ 否 無重大違反當地勞工權益相關法令及國際公約。 
 

實習工作評估（依權重比例給予分數） 
評估項目 權重 評估人自評 

實習工作內容與校內課程之銜接性 25%  
機構企業形象及產業聲望 15%  
工作環境與工作安全性 15%  
薪資福利 15%  
工作時間與休假規定 15%  
實習培訓計畫 15%  
評估加權總分  

實 習 合 約 

實習計畫合約依本校合約範本  □是  □否 
實習合約未依本校實習合約範本之內容或本校對實習合約條文有疑慮，須

先送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由具法律專業之教師審查。 
審查人核章

 
實地評估照片（需有 1 張評估教師入鏡相片） 

實地訪視相片 1 實地訪視相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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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機構媒合途徑：(請擇一勾選) 
□實習就業職涯發展組 
□國際與兩岸事務處 
□開發教師；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 
□各項專案計畫；計畫主持人姓名：______________ 
□學生或家長推薦並由各系評估；評估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  
□其他______________ 
說明： 

1. 依本校校外實習辦法第5條第2款「對實習機構之選擇需填寫實習機構評估表，評估須達80分
以上，方能列入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2. 請評估教師親自查訪實習場所環境，並提供實地評估照片二張（含評估教師在內之照片至少

一張），以有效篩選與評估實習機構。 
3. 透過學生或家長所推薦之企業、機構，需請該系主任指派教師擔任評估人。 

評估教師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